上海市教育委员会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防御台风
“莫拉克”工作的紧急通知

各高等学校，区县教育局、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，委直属单位：

今年第8号台风“莫拉克”预计将于8月7日夜里和8日下半夜到9日分别在台湾省宜兰县附近和浙闽交界处登陆。受“莫拉克”外围环流影响，本市过程雨量可达暴雨（70-90毫米），局部大暴雨（100-150毫米），市区风力将逐步加强到6-8级，长江口区和沿海地区7-9级，上海市沿海海面和洋山港区9-11级。为了切实做好本市教育系统防御今年第8号台风“莫拉克”的工作，确保广大师生员工的生命财产安全，现就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：
一、加强领导，高度重视，落实责任。本市教育系统各级党政领导要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，坚决克服麻痹侥幸心理，牢固树立“防大汛、抗大灾”的思想，层层落实防汛防台责任制和各项防范措施，把困难想得严重些，把措施落实得更周全些，全力避免人员伤亡，把因台风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。
二、全面检查，消除隐患，不留死角。据有关部门综合分析，此次台风影响本市时恰逢今年汛期第5次天文大潮汛，具有强度强、影响范围大、风雨时间长的特点，可能出现风、暴、潮“三碰头”现象。教育系统各单位要加强对各类建筑工地、高空构筑物、行道树、广告牌等的安全检查、加固和应急处置，防汛防台预警期间要暂停户外建筑施工、高空作业，并及时做好塔吊、脚手架等施工设施的加固、锁定工作，同时暂停室外教学实习活动，军训活动应延期或改在室内进行。加强对临时工棚、危棚简屋的安全监控，必要时应将施工或居住人员及时撤离转移到安全场所。
三、加强巡查，确保排水管网通畅。教育系统各单位要立即对排水设施设备进行检查，及时疏通排水管网、清理建筑屋面落水和校园道路垃圾，确保变电设施、库房、危险品存放点等区域和校内道路排水通畅，防止发生次生灾害。校内低洼易涝地区、地下设施要做好防止暴雨积水和雨水倒灌的准备。
四、加强安全警示教育和重点防范，确保广大师生安全。教育系统各单位要加强对暑期留校师生员工的安全警示教育，台风“莫拉克”影响本市期间，师生员工应尽可能减少外出，防止人身意外伤害。地处沿江沿海的学校，要特别加强安全防范，调动一切资源，强化防御台风“莫拉克”的各项准备。
五、加强防汛防台值班，及时处置各类突发事件。教育系统各单位要加强防汛防台值班，做好应急抢险队伍、防汛防台物资等实战准备，随时处置因台风可能造成的事故灾害，确保广大师生员工生活正常和学校稳定。发生重大紧急情况，各单位应按规定及时上报我委。

    市教委值班室电话：23116619，传真：23116620。

特此通知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〇九年八月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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